
服务需求一览表
	（一）项目需求（技术要求）

	项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要求

	1
	南溪山医院病房楼房屋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服务项目
	一、项目范围
对我单位位于桂林市象山区崇信路 46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5栋住院楼进行安全性及抗震鉴定的楼栋，总建筑面积为54202.90㎡，具体房屋名称如下：住院部3号楼 5999.08㎡、住院部5号楼 7208.78㎡、住院部6号楼 8839.68㎡、住院部7号楼 16069.49㎡、住院部8号楼 16085.87㎡。
二、工作内容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5栋住院楼进行全面检测（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的地基基础、上部主体结构、顶层构筑物及附着物等），并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对建筑物现阶段房屋安全性进行详细的技术分析，对各建筑物进行房屋安全性鉴定、房屋各组成部分安全性鉴定、房屋整体安全性鉴定，并给出相应的鉴定结论。
三、工作依据（包含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1）《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2）《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2021；
（3）《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2015）
（4）《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
（5）《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
（6）《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
（7）《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四、工作要求
（1）前期调查
1）收集建筑的勘察报告、施工和竣工验收的相关原始资料。
2）现场调查建筑物使用条件。
3）调查建筑使用环境与原始资料相符合的程度。
4）调查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
（2）制定检测方案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招标人提供的资料及国家现行检测标准、规范制订检测鉴定方案。
（3）现场勘察及检测
1）对被检房屋的建设年代、结构布置及结构形式在使用过程中进行过的改建和扩建等进行调查。
2）对建筑工程进行测量及建筑结构平面图恢复：
①地基基础现状调查与检测：现场调查建筑实际使用荷载、沉降量及沉降稳定情况、沉降；实测上部结构倾斜、扭曲、裂缝；调查地下管线情况。必要时对场地地基进行近位勘察或沉降观测。
②上部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现场对结构体系及其整体牢固性进行调查，包括竖向和水平向承重构件布置、结构抗侧力作用系统（支撑体系）、抗侧力构件平面布置的对称性、竖向抗侧力构件的连续性、房屋有无错层、结构间的连系构造、圈梁和构造柱等。
③结构构件检测：根据现场，结合房屋结构工程检测项目的特点，按相关规定进行抽样检测梁、柱、板、承重墙、钢结构等主要承重构件材料强度；几何参数（截面尺寸、跨度或高度）；配筋（钢筋数量、间距、直径）；钢结构的防腐涂层厚度、焊缝质量、挠度、侧向弯曲矢高等。
④结构缺陷、损伤和腐蚀的调查：材料和施工缺陷、施工偏差；构件及其连接、节点的裂缝；构件及其连接、节点的其他损伤以及腐蚀（如钢筋和钢构件的锈蚀，砌体块材的风化和砂浆的酥碱、粉化等），详细记录缺陷、损伤和腐蚀部位、范围、程度和形态，必要时绘制其分布图。
⑤结构位移和变形的调查：对建筑结构顶点位移、墙、柱、钢构件的侧倾、受弯构件的挠度与侧弯进行调查记录。在普查的基础上，对整体结构和其中有明显变形的构件进行检测，如建筑物的四大角垂直度的检测。
⑥围护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重点对该建筑围护结构的重要部件，如屋面、围护墙体、门窗过梁、雨棚、女儿墙、阳台护栏等质量现状及其与主体连接的情况进行调查、检测。
⑦抗震措施现状调查与检测：对该建筑各类抗震措施进行调查、检测，包含场地、地基和基础抗震鉴定、上部结构鉴定、建筑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4）建模验算
采用结构计算软件进行房屋安全性及抗震计算。
（5）安全性评级及抗震能力综合鉴定
1）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及建模验算结果，按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各分三个层次，对房屋安全性进行评定。
2）综合现场检查的建筑抗震措施及建模验算结果，对建筑综合抗震能力进行评定。
（6）编制和修改鉴定报告
编制房屋鉴定报告。
（7）出版报告
出版4份服务报告。
五、质量要求
按照国家的规范要求，对项目数据成果进行质量控制，达到合格及以上水平。

	（二）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10日内。

	合同履行期限
	自签定服务合同之日起15天内完成。若由于本项目出现特殊情况使项目不能按期完成时，合同履行期限将相应延长。

	质保期限及提交服务成果地点
	质保期限：终身责任制（自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提交服务成果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售后服务要求
	1、必须按国家、地区现行标准、技术规范及规程要求、服务要求、技术要求向招标人提供服务成果文件，并对所提交的服务成果文件负全部法律责任。
2、负责成果文件的编制、澄清、修改、解释和补充等相关的售后服务。
3、接到招标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4小时内到达招标人指定地点。
4、按招标人要求进行现场服务。

	知识产权要求
	本项目服务成果的所有权归招标人所有，未经招标人书面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成果内容。

	验收/考核标准
	验收标准：自签定服务合同之日起15天内完成。若由于本项目出现特殊情况使项目不能按期完成时，合同履行期限将相应延长。交付检测鉴定报告一式 肆 份，且服务商对其准确性和可靠性负责。
考核标准：
（1）鉴定报告需通过广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系统出具；
（2）符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我区房屋安全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建发〔2022〕8号）的工作程序及内容要求。

	付款安排
	1、第一次支付时间：双方合同签订后开始进场检测10个工作日内；支付金额：合同总额的50%；
2、第二次支付时间：提交检测鉴定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金额：合同总额的50% .

	其他要求
	1、服务商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招标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服务商承担。
2、服务商必须自行为其投标内容侵犯其他服务商或专利人的专利成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具有专利的服务商应在其投标文件中提供与其自有专利相关的有效证明材料，否则，不能就投标内容的专利在本项目投标过程中被侵权问题提出异议。
3、服务商所拟投入的项目机构人员必须符合和满足本项目要求且具有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且与投标时拟投入人员一致。
4、服务商可根据自身情况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服务方案及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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